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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04年 9月 15日在安钢 

宾馆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六名,独立董事昝廷全先生、 

李洪海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谭恩河先生代为出席并行 

使表决权。董事安志平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王子亮先生代 

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子亮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巡检整改报告》的议案； 

    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于 2004年 6月 2日至 2004年 6月 9日对本公司进行了巡回 

检查,并出具了豫证监发〔2004〕141号《限期整改通知》,我公司接到通知后极 

为重视,立即将《限期整改通知》分发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相关管理人员,并针对通知指出的问题,按照有关要求,逐项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 

。制定并通过了《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巡检整改报告》。(详见附件 1)。会议 

一致认为本次巡检非常及时,对我公司今后提高公司治理规范水平,促进公司发展 

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2、审议通过了《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35亿元人民币贷款的授信额度,有效期为两年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为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借款所需要的担保合同及相关文 

件的权力。本议案须提请公司下次股东大会确认。 

    3、审议通过了《公司机构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体发展规划需要,截止到 2004年 6月末,公司第一炼钢厂已基本拆 

除完毕,会议通过了撤消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炼钢厂的议案。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4年 9月 15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巡检整改报告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 

    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于 2004年 6月 2日至 9日对我公司进行了巡回检查,并下 

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公司接到通知后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认真 

研究,并结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规进行了认 

真整改。我公司认为《通知》中提出的问题是客观中肯的,对公司今后的规范运 

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公司将本着规范发展、严格自律、认真负责、实事求 

是的态度,以本次巡检工作为契机,继续规范运作,加强内部控制,按照通知要求积 

极进行整改并完善相关措施。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三会”运作问题。董事会会议记录较为简单,没有达到对董事发 

表意见的留痕作用。 

    整改措施：：公司按照规定,对每次董事会所议内容的相关材料与会议通知 



一并于会议召开前十天发给公司董事会成员、会议列席人员。董事会成员在接到 

会议通知与相关材料后,认真研究,对于不清楚或有疑问的事项及时向公司进行了 

询问。 

    公司将进一步详细记录董事发言要点,使董事会会议记录更加完整。 

    二、关于“三分开、二独立”问题。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公司的人员、机构未完全独立。公司未设立专门 

人事管理部门,公司的人事管理和工资核算均有安钢集团负责。 

    整改措施：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人事管理和工资核算工作,目前人事管理和工 

资核算由本公司综合办公室统一负责。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财务未完全独立。公司的现金由集团统一管理, 

银行存款的划拨单据由集团资金管理中心财务人员代为编制及审核,内控制度的 

执行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整改措施：公司财务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运作,严格执行公司内控制度。公司 

的现金和银行存款核算岗位一律由本公司专门财务人员核算、管理,公司配备专 

门的人员管理银行存款的划拨和单据编制及审核。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办公场所未分开,与安钢集团同在一栋办公楼办 

公,该楼的产权属于安阳钢铁。 

    整改措施：由于历史原因,安钢集团公司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楼,目前仍与“ 

安阳钢铁”同在一栋办公楼办公。公司将进一步对办公楼进行调整,拟将办公楼 

一、二层集中为股份公司办公使用。 

    三、关于募集资金使用问题。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按照公司《招股说明书》的投资进度安排,募集 

资金应在 2003年上半年全部投入使用,但由于项目用地涉及到国家文物保护问题 

,截至 2003年底,尚有 14.77亿元的募集资金未使用。 

    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为 100吨级转炉----炉卷轧机,根据公司《招股说 

明书》第十二章第二条“募集资金的运用”的投资进度安排,截止 2003年上半年 

底,募集资金应全部投入该项目。 

    公司对募集资金始终采取慎重使用的态度,上市后及时制定了《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制度,确保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办 

法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范围,使用审批权限、审批程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由于该项目用地距离殷墟遗址保护区较近,2002 年底前,公司一方面与国家有 

关部门积极协调,另一方面抓紧与外商进行商务谈判。2003年该项目的主体设备 

引进协议陆续签署完毕,相关工程已于 2003年 6月 18日开工建设。 

    截止 2004年 6月 30日,项目用地现场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完成,该项目全面推进 

,2004年 1-6 月完成投资 33869.07万元,累计完成投资 52954.8万元。其余募集资金 

除购买国债外,按规定存入银行。预计募集资金将在 2004年年底前使用完毕,募集 

资金项目将于 2005年 9月份建成投产。 

    四、关于关联交易核算、信息披露问题。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公司支付关联方的款项除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单独设帐核算外,其他关联方全部通过集团公司统一核算,由集团公司最 

终完成与各关联方的结算。 

    整改措施：公司已经制定措施,从 2004年 9月起,按各关联方分户核算,按期分 

别与各关联方结算款项。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关联采购比例披露不准确。年报中公司披露向关 



联方采购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的 17.3%,未包括公司从安钢集团国贸公司购入的进 

口矿石 7.06亿元。 

    整改措施：公司将在以后信息披露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准确计算和披露有 

关关联采购比例。并在下次报告披露时,将安钢集团国贸公司代理的进口矿石计 

入关联采购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公司年报中,对关联往来余额只披露了年末数,未 

按《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规定披露年初数。 

    整改措施：公司将认真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规定,严格按《企业会计准则关联 

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要求,全面披露关联往来余额的年末数、年初数。 

    五、关于财务管理问题。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公司账面上反映,从 2003年 5月起,公司缩短机械 

设备等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但董事会在 2003年 7月四届九次会 

议才通过该项决议。 

    整改措施：公司将认真学习有关规定,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严格按照公 

司运作规范程序和管理权限进行决策。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中的开办费 339万元,是支付的 

募集资金项目 100吨级转炉----炉卷轧机工程的人员工资、差旅费等项目,按企业 

会计制度的规定,该项目不属于开办费性质,应计入在建工程。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2004年 8月份已将募集资金项目 100吨级转炉----炉卷 

轧机工程的人员工资、差旅费计入在建工程。 

    《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同一经济事项两年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公 

司 2002年将短期投资---国债投资收益 735万元计入投资收益,2003年将短期投资 

---国债投资收益冲减短期投资成本 1155万元。 

    整改措施：对于购买短期国债 2002年取得的 735万元投资收益,按照《企业会 

计制度》调减短期投资成本,使前后会计处理方法一致。 

    通过此次巡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对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的意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提出的意见我们认真 

分析,虚心接受,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认真改正。今后,我们将不断学习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提高依法规范运作 

的水平。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9月 15日 


